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複審辦法

96.09.19九十六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

960926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教評會核備通過

第1條 依據本校組織章程、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，訂定「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複審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凡本院專、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複審之申請、推薦與審查，悉依本辦法辦理
第2條 本院各系(所)專、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複審事宜，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院教評會)負責審理。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校教評會)推薦。
第3條 本院各系(所)專、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複審，須遵照本辦法之規定，由各系(所)依規定完成初審，並於通過後將初審資料提送本院教評會，同時將著作資料送人事室辦理外審。外審結果連同相關資料由院教評會辦理複審。
第4條 院教評會會議需由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，經出席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員同意始得決議。

第5條 評審範圍與標準

院教評會委員就申請升等教師在下列三項五年內之表現加以評審：

1、 教學：包括教授課程、學分數、指導研究生、教材準備、學生反應、留校時間等項目，申請升等教師得列舉事實提供教評會參考。

2、 研究：

1. 送審代表作須已刊登或已被接受刊登於SCI、SSCI、EI、FLI、TSSCI或國際知名期刊。

2. 現職級期間之最近五年至少發表三篇期刊論文（含代表作）


三、服務：教評會就申請升等教師參與校、院、系務工作、各種委員會委員，導師、社團輔導、學會、社區服務之表現加以評審，申請升等教師得列舉事實提供教評會委員參考。

第6條 前條之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三項表現，滿分為100分，其中教學40%、研究40%、服務20%，總分不得低於70%。

第7條  評審結果經通過者，由本院提交校級教評會審議。

第8條  申請人未獲通過時，院教評會評審後一週內將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；申請人對評審結果有疑義時，得依本校教師升等申請複審要點提出申請。

第9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法規規定辦理。

第10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校教評會審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